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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促銷規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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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1.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 

 
2. 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

切實可行的；而 
 

3.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
均是切實可行的 

條例內的詞彙定義 



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3 



4 

原則 1 ─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必須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 

 

•收集的資料要適量而不過多 

 

•收集的方式必須合法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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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須告知資料當事人以下各項資

訊：  

(a) 收集資料的目的； 

(b) 資料可能會轉移給甚麼類別的人； 

(c) 資料當事人是否有責任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資料； 

(d) 如資料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該資料，他拒絕提供資料所

 需承受的後果；及 

(e) 他有權要求查閱及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提供處理

 有關要求的人士的職銜及地址。 

 

原則 1 ─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6 

原則 3 ─ 個人資料的使用 

如無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的 
 
 

  「新目的」在收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目的以外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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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2013年 

直銷活動的新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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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直接促銷新指引》
為進行直銷的資料使用者
提供指引 

 

 專業研習班，協助機構熟
習新條文及循規措施。歡
迎個人資料保障主任、負
責合規事務的專業人士、
律師和市場推廣從業員參
加 

 

 

協助資料使用者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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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直接促銷」 

「直接促銷」指透過直接促銷方法– 
(a) 要約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或為該等貨品、設施或
服務可予提供而進行廣告宣傳；或 
(b) 為慈善、文化、公益、康體、政治或其他目的索求捐
贈或貢獻。 
 
另外，「直接促銷方法」指– 
(a) 藉郵件、圖文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形式的傳訊，向
指名特定人士送交資訊或貨品；或 
(b) 以特定人士為致電對象的電話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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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同意」 

•指資料當事人同意使用或提供其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廣義地包括「表示不反對該項使用或提供」 

•有關資料當事人必須已明確地表示不反對使用及╱或提

供其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不能從資料當事人的不回應而推斷出來 

•緘默不構成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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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促銷標的」指 
 
(a)被要約提供或就其可予提供而進行廣告宣傳的任何貨
品、設施或服務；或 
 
(b)任何索求捐贈或貢獻的目的 

 

  
 在訂明促銷標的類別時，應具體描述貨品、設施或
 服務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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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許可類別促銷標的」指 
 
資料當事人已表示同意資料使用者使用或提供其個人資
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的促銷標的類別 
 
例子：化粧產品及電訊網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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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許可類別人士」指 
 
資料當事人已向資料使用者表示他同意將其個人資料提
供予的人士類別，以用於直接促銷 
 
例子：金融服務公司或電訊網絡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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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許可種類個人資料」指 
 
資料當事人已向資料使用者表示同意使用或提供予另一
人作直接促銷的特定個人資料種類 
 
例如: 地址、電話號碼、年齡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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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A部所用的定義 
「回應途徑」指資料使用者向資料當事人提供的溝通方法，
讓資料當事人表示同意 
 
回應途徑可以是： 
• 電話熱線 
• 傳真號碼 
• 指定的電郵帳戶 
• 讓資料當事人接受或取消直接促銷的網上設施 
• 收集資料當事人書面回應的指定地址 
• 處理資料當事人以上述或其他方式所提出的要求的指定人士 
 

  提供替代回應途徑供當事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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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不可收集超乎適度的個人資料 
 

• 第1(1)原則規定，資料使用者只可為直接與其職能或活
動有關的合法目的而收集必需、足夠但不超乎適度的個
人資料 

 
• 如純粹為進行直接促銷的目的，收集客戶的姓名及聯絡

資料(如電話號碼/地址)已足夠 
  
 進行直接促銷通常不需要身份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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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以公平及合法的方法收集資料 
 

保障資料第1(2)原則規定，收集個人資料的方法必須合法
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 
 
 不應使用欺騙或誤導方式收集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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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資料當事人獲告知個人資料的使用目的及承轉人的類別 
 

保障資料第1(3)原則規定，在收集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之時或之前，告知資料當事人： 

•他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該等資料 

•該等資料的使用目的 

•以及該等資料可能移轉予甚麼類別的人（即承轉人） 

   審視本身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作出適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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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資料使用者 

通知 

資料當事人 

同意 

 提供「訂明資訊」及回應
途徑，讓資料當事人選擇
同意或表示「不反對」個
人資料被用作直銷 

 通知必須清楚易明 

 必須自願和清晰作出 
 不反對也屬同意 

擬用客戶個人
資料作直銷用
途或轉交另他
人作直銷用途 

提交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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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 

交回已簽名的服務申請表格，但沒有剔選方格以表示
反對資料被用作直銷 =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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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前，須採取指明行動，告
知資料當事人資料使用者擬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
銷及向資料當事人提供訂明資訊 

 

• 不論個人資料的收集來源為何 

 

• 何時通知：應盡早通知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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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內容： 

 擬使用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 除非得到當事人的同意，否則不得使用當事人的資
料 

 擬使用個人資料的種類 

 擬使用該些資料於何種類別的促銷標的 

 提供回應途徑 

 

• 如何告知：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示，如屬書面資訊，則
須以易於閱讀的方式呈示。(避免使用模糊及寬鬆的字眼)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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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資料當事人給予口頭同意，資料使用者須於
14天內向該當事人書面確認  
 

• 內容： 
 

 

 

(i)收到該項同意的日期 

(ii)有關許可種類的個人資料 

(iii)有關許可類別促銷標的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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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使用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時，告知資料當
事人他有權要求停止這樣使用他的個人資料 
 

• 不論個人資料的收集來源為何 

• 不得向當事人收費 

• 拒絕服務方式， 例如： 

• 電郵：重點指出拒絕服務的權利；提供電子連結地址 

• 郵遞或傳真：提供可加上「✓」號的空格供當事人行使
其權利，並附上回郵地址 

• 電話：促銷人員向當事人表示 

• 短訊：提供熱線電話或回覆短訊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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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資料當事人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資料使
用者應停止這樣做 

 

• 當事人可隨時提出  

• 不論當事人之前是否同意 

• 不得向當事人收費 
 

拒絕服務名單 

• 應備存一份所有已表示不希望再收到任何直接促銷電話的客戶的名單 

• 定期更新 

• 公署資料單張：《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行使你同意及拒絕直
接促銷活動的權利》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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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況： 

1) 社會及醫護服務 

• 只適用於特定服務提供者 

• 不為得益 
 

2) 生效日期前的個人資料 

•  新規定不適用於在新條文生效前(即2013年4月1日前)受資料使用者所控制
使用的個人資料 

• 須符合以下條件 

1) 資料使用者已透過易於理解和閱讀 (如書面)的方式告知資料當事人擬使
用其個人資料於直接促銷的目的及某類別的促銷標的 

2) 資料使用者已如此使用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3) 當事人沒有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如此使用 

4) 資料使用者並無就該項使用違反當時條例的規定 

• 只適用於同類別的促銷標的 

• 只適用於資料使用者使用個人資料進行本身的直接促銷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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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人與代理 
 

• 把直接促銷外判予代理進行：應留意聘用資料處理者的
新規管 

• 主事人及代理應在他們簽訂的合約中清楚寫明提供資訊
及取得同意的責任由誰負責 

• 主事人及代理須採取合約規範 

• 資料使用者應注意，它們須對其代理或承辦商在條例下
的違規行為負責 (第65(2)條)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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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以供直接促銷之用前，須採取指明行
動，書面告知資料當事人及向資料當事人提供訂明資訊 

• 須取得書面同意 

• 通知內容 

• 擬將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提供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 須收到資料當事人提供的書面同意，否則不得如此提供該
資料 

• 該資料是擬為得益而提供的(如有) 

• 擬提供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 該資料擬提供予甚麼類別的人士 

• 該資料擬就甚麼類別的促銷標的而使用 

• 提供一個回應途徑 

提供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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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如資料當事人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提供個人資料以供用於直接
促銷，資料使用者應停止這樣做 
 

• 當事人可隨時提出 (停止提供及通知被獲提供資料的任何人士停止
使用) 

• 不得向當事人收費 

• 依從拒絕服務要求 

• 應備存一份拒絕服務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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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例外情況？ 

 

• 如資料使用者提供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予其代理，由該代
理代表資料使用者用作直接促銷，則這部分並不適用 

 

• 不溯既往安排並不適用於提供個人資料予另一人作直接促銷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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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不依從新例的罰則 

最高罰款 監禁最高年期 

未依例行事 50萬元 3 年 

賣資料予他人
戶作直銷用途，
而未有依例行
事 

100萬元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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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庭判罰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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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內容只講述主要改動，資料使用者
應詳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第VIA
部，以確定對其業務的影響，並作出適當
的行動以符合條例的規定。謝謝！ 

 注意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 查詢熱線- 2827 2827 

• 傳真        - 2877 7026 

• 網址        - www.pcpd.org.hk 

• 電郵 - enquiry@pcpd.org.hk 

• 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陽光中心12樓 

 
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15 

   未經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書面同意，不得翻印本講義。 




